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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推进自治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快培育一批具有行业竞争优势的科技型企业，根据《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关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意见》（宁党发〔2016〕47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技小巨人企业的认定对象是创新性突出、示范性显著、经济效益明显，并具有较高成长性和发展潜力的自治区科技型中小企业。
第三条  科技小巨人企业培育认定的重点是电子信息、生物与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及节能、资源与环境、先进制造与自动化、农产品深加工、高技术服务等领域。
第四条  自治区科技厅负责科技小巨人企业的认定和管理工作，各市、县科技部门负责对辖区内申报的企业进行初审和推荐。认定工作每年开展一次。
第二章 认定条件
第五条  科技小巨人企业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 企业取得自治区级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1年以上，且未取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二）企业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近一年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3%以上；设有单独的研发机构或研发平台，具有相应的研发条件及设施，建有健全的人才培养（引进）、知识产权转化、创新激励等运作机制和管理制度；企业从事研发和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人数不低于职工总数的8%。
（三）拥有相应的自主知识产权。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主营业务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知识产权包括已获授权的核心技术专利、软件著作权、新产品证书、新药证书、科技成果鉴定证书、技术标准等。
（四）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扩张能力。企业上一年度经审计的销售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利润与纳税总额在300万元以上，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产品和技术性服务收入的总和占企业年度总收入的50%以上。近三年销售收入或净利润平均增长率在10%以上，无亏损情况。
（五）申报企业在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和严重环境违法、严重失信行为等负面事件。
第三章  认定程序
第六条  申请科技小巨人认定的企业，应向企业注册地所在的市、县科技主管部门提交以下材料：
（一）《自治区科技小巨人企业认定申请书》；
（二）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自治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文件等复印件；
（三）核心知识产权证书复印件；
（四）企业缴税情况证明；
（五）企业职工人数、学历结构以及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的比例说明；
（六）企业近3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研究开发经费投入证明材料，并附研究开发活动说明材料。
第七条  市、县科技主管部门对辖区内申报的企业进行初审，签署推荐意见，并上报至自治区科技厅。
第八条  自治区科技厅委托第三方科技中介机构进行形式审查、评审组织、考核评估等日常管理工作。
第九条  自治区科技厅对拟认定的科技小巨人企业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0天，通过公示后印发认定文件、颁发“自治区科技小巨人企业”牌匾。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条  科技小巨人企业认定有效期为三年，期满后需要进行重新认定。
（一）经认定的科技小巨人企业应当于每年4月底前填报上年度信息表，市、县科技部门审核后，报自治区科技厅备案。
（二）认定满3年的科技小巨人企业，需要按本办法要求，在有效期最后一个年度提出重新认定的申请。
第十一条  对提供虚假信息、有违法违规行为的科技小巨人企业，一经查实，将取消资格，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认定。
第五章 支持方式
第十二条 首次认定的科技小巨人企业，自治区财政一次性给予最高40万元的资金支持。
第十三条 已认定的科技小巨人优先享受科技金融贷款政策支持。
第十四条 对科技小巨人企业申报的国家、自治区科研项目和创新平台给予优先推荐。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科技厅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GoBack]
